
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「感官及生理障礙」學生鑑定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導師或家長轉介特教需求學生 

檢視其有無學習問題、特教需求 

校內特推會審查 

 

核發鑑定證明 
提供特教服務 

 

持續觀察輔導，有
需要備齊資料再提
重新鑑定 

醫學檢查 
1.醫院醫師診斷證明 
2.重大傷病證明，陳述臨床症狀 
3.持有身心障礙證明 

收集教學輔導資料、學習適應狀況 
及其他相關資料 

有明顯特教需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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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組初步評估 
鑑定小組綜合評估 

鑑輔會審議 

 

1.持有感官及生理障礙
類身心障礙證明 

2.持國中端鑑輔會證明 

填寫（1）鑑定申請表暨同意書、（2）學生學習暨需
求評估表，另備其他相關佐證資料，進行提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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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談或入班觀察綜合評估特教需求 鑑定評估人員評估 


